
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须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以及《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等有关规定，经绥芬河市人民政府批准，绥芬河市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一、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的出让人为绥芬河市自然资源局，具体组织实施由绥芬河市自然资源局承办。

    二、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

    三、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要求等：

    （一）地块位置：绥芬河市朝阳沟HG-1-1地块；

（二）地块范围：北至空地、南至空地、东至空地、西至空地；

（三）出让面积：342416.35平方米；

    （四）土地用途：三类物流仓储用地；
    （五）规划容积率：≤1.0（不含地下建筑面积）；

    （六）规划建筑密度：≥30%；
（七）土地开发程度：六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热）；

（八）绿地率: ≤20%；

    （九）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50年；

    （十）投资强度：/ ；

    （十一）动工及竣工时间：/ ；

（十二）其他：（1）地下建筑面积≤10000平方米，地下建筑限高10米；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5年7月21日17时0分。

竞买保证金交纳方式详见“黑龙江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1.58.199.11:8605/）——“服务指南”——《 黑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土地交易竞买人操作视频 》。
上述宗地的竞买保证金为：

    STG25-05号地块为人民币肆仟零柒拾壹万元整（小写：￥40,710,000.00元）；
    五、申请和资格审查

    （一）挂牌文件取得

申请人可于2025年6月3日9时0分至2025年7月21日16时0分，使用数字证书登陆“黑龙江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1.58.199.11:8605/）下载。

 有关手续请查看“黑龙江公共资源交易网”服务指南中的《 CA数字证书及电子签章办理流程 》 及《 黑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土地交易竞买人操作视频 》。
     具体包括：

    （1）挂牌出让公告；

    （2）挂牌出让须知；

    （3）竞买申请书；

    （4）宗地界址图；

    （5）宗地规划指标要求；

    （6）成交确认书；

    （7）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8）其他相关文件。

    （二）提交申请

申请人可于2025年7月21日16时0分前通过“黑龙江公共资源交易网”提交竞买申请。

申请文件包括：

    1．法人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文件：

    （1）申请书；

    （2）法人单位有效证明文件；

    （3）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4）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5）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       

    2．自然人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文件：

    （1）申请书；

    （2）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3）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4）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

3．其他组织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文件：

    （1）申请书；

    （2）表明该组织合法存在的文件或有效证明；

    （3）表明该组织负责人身份的有效证明文件；

    （4）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5）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

    4．境外申请人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文件：

    （1）申请书；

    （2）境外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3）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4）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

    上述文件中，申请书必须用中文书写，其他文件可以使用其他语言，但必须附中文译本，所有文件的解释以中文译本为准。

    5．联合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文件：

    （1）联合申请各方共同签署的申请书；

    （2）联合申请各方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3）联合竞投协议，协议要规定联合各方的权利、义务，并明确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的受让人；

    （4）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5）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

    （三）资格审查

绥芬河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对挂牌出让公告规定的时间内收到的申请进行审查。在2025年7月21日16时0分前确认竞买资格。
    经审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无效申请：

    （1）申请人不具备竞买资格的；

    （2）申请文件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的；

    （3）委托他人代理，委托文件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的；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答疑及现场踏勘

申请人对挂牌出让文件有疑问的，可以在挂牌开始时间前以书面或者口头方式向绥芬河市自然资源局咨询。
绥芬河市自然资源局于2025年7月21日组织申请人对拟出让地块进行现场踏勘。

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有关时间

挂牌时间为10日，具体如下：
    1．挂牌起始时间：2025年7月13日09时0分；

2．挂牌截止时间：2025年7月23日16时0分；

    七、各宗地的挂牌起始价、增价幅度

    STG25-05号地块：起始价为人民币捌仟零陆拾万元整（小写：￥80,600,000.00元），增价幅度为人民币捌拾壹万元整（小写：￥810,000.00元）；

    八、挂牌程序

（一）挂牌竞价
1.竞买人使用数字证书登录“黑龙江公共资源交易网”的交易平台，点击“权益类”，选择获得竞买资格的宗地，查看相关信息；

2.在预定的出价开始时间，竞买人按照交易规则出价；

   （二）挂牌截止

1.在预定的挂牌截止时间，在竞买页面上显示最高报价及其报价者。

2.电子交易系统要求竞买人确认是否愿意继续竞价。

    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即属于挂牌截止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竞买人要求报价的情形，系统转入电子竞价。

    没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挂牌活动结束，并按下列规定确定挂牌结果：

    （1）最高挂牌价格不低于底价的，挂牌成交，最高挂牌价格的出价人为竞得人；

    （2）最高挂牌价格低于底价的，挂牌不成交。

    （三）限时竞价

愿意继续参与电子竞价的竞买人均可参加电子竞价。在预定的竞价开始时间，竞买人按照竞拍规则出价；

设有底价的，在竞拍页面提示“该宗地有底价”。

系统显示竞价时限倒计时。

    在竞价时限内如有人出价，系统自动重置竞价时限倒计时。

在竞价时限内如无人继续出价，则竞价结束。

2.显示竞价记录。

最后出价高于底价的，显示成交，最高应价者为竞得人。

最后出价低于底价的，显示交易终止。

    （四）签订《成交确认书》

确定竞得人后，竞得人需到绥芬河市自然资源局201室与挂牌人签订《成交确认书》。

联系人：王 刚 黄家冬，联系电话：0453-3938330。

    竞得人拒绝签订《成交确认书》也不能对抗挂牌成交结果的法律效力。

    （五）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出让人与竞得人依据《成交确认书》约定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六）出让结果公布

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结果将在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在“黑龙江公共资源交易网”的“土地及矿产权信息”栏目中公布。

   九、报价规则

    （一）本次挂牌以价高者得为原则确定竞得人。

    （二）本次挂牌以增价方式进行报价，每次加价幅度不得小于公告中约定的增价幅度。

    （三）竞买人报价一经报出，不得撤回；首次报价为底价加上增价幅度金额。

    （四）在报价期间，竞买人可多次报价。

（五）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竞买人报价相同的，确认先提交报价者为该挂牌价格的出价人。

    十、注意事项

    （一）申请人须全面阅读有关挂牌文件，如有疑问可以在挂牌开始日以前用书面或口头方式进行咨询。申请人可到现场踏勘挂牌出让地块。申请一经受理确认后，即视为竞买人对挂牌文件及地块现状无异议并全部接受，并对有关承诺承担法律责任。

（二）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

出让人可根据挂牌出让结果与竞得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竞得人按约定办理完新公司注册登记手续后，再与新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

（三）本次挂牌为无底价挂牌。

    （四）竞买报价一经提交，不可撤回。

    （五）确定竞得人后，竞得人需在约定时间前到达约定地点与挂牌人签订《成交确认书》。委托他人代签的，应提交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名并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成交确认书》对出让人和竞得人具有法律效力，挂牌人改变挂牌结果的，或者竞得人放弃竞得宗地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六）竞得人需要交纳受让地块的定金。

未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在挂牌活动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予以退还，不计利息。

    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抵作土地出让金。

    （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出让人应当在挂牌开始前终止挂牌活动，并通知竞买人：

      1．竞买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

      2．挂牌工作人员私下接触竞买人，足以影响挂牌公正性的；

      3．应当依法终止挂牌活动的其他情形。

    （八）竞得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为违约，挂牌人可取消其竞得人资格，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

      1．竞得人逾期或拒绝签订《成交确认书》的；

      2．竞得人逾期或拒绝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

    （九）挂牌成交价即为该幅地块的总地价款，成交价款不含成交价的契税及中介机构的各种费用。

    （十）竞得人与出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应当按出让合同约定支付挂牌成交价款。竞得人付清全部挂牌成交价款后，依法申请办理土地登记，领取《不动产权证书》。

    （十一）挂牌不成交的，应当按规定重新组织出让。

（十二）绥芬河市自然资源局对本《须知》有解释权。未尽事宜依照《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办理。

（十三）竞得人需缴纳全部土地出让价款的50%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剩余土地出让价款需一年内缴清。
（十四）本次挂牌出让须知内容如有变化，牡丹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按照规定在原须知发布渠道发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公告内容为准。
绥芬河市自然资源局

 2025年6月3日


